附件3
海船开航“一件事”海事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事项及材料清单
	序号
	申请事项
	适用告知承诺证明材料

	1
	船舶名称预留
	申请人身份证明（该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时）。

	2
	船舶所有权登记
	船舶检验证书（国内航行海船）。

	3
	船舶国籍证书核发
	1.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2.船舶检验证书（国内航行海船）。

	4
	船舶制式无线电台执照及电台识别码核发
	1.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5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
	1.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2.船舶检验证书（国内航行海船）。

	6
	船舶临时安全管理证书核发

（适用于国内航行船舶）
	1.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2.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报告。

3.完成整改的不符合规定情况清单。

注：针对本事项，申请人如曾存在虚假承诺或未履行承诺情形，将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

	7
	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核发
	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8
	国际航行船舶残骸清除责任保险证书核发
	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9
	国际航行船舶海事劳工证书核发
	1.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2.船员起居舱室设备证书或文件复印件。


注：针对清单中2、3、5、9项涉及船舶转籍的，船舶所有人在明确转籍期间安全与民事责任并签署限期补正承诺书后，其持有的仍在有效期内的原船舶检验证书，可继续有效至下次定期检验窗口期，无需再签署《海船开航“一件事”告知承诺书》，直接适用本通告明确的海事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